
 

AI350-1 

(109.10 生效版) 

 

各營業單位授信擔保品處分回收明細表 

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報表編號：AI350 

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營業單位名稱 原貸放金額 

A 

逾期時貸放

餘額  B 

法院拍賣 

收回金額 

  C 

處分擔保品以 

外收回金額 

  D 

9999 合計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

 

AI350-2 

(109.10 生效版) 

 

一、填報說明： 

1.申報基準係經法院拍賣且拍定之不動產擔保案件，收到法院分配款沖帳時方須

填報。 

2.係依各營業單位按季填報。 

 

二、欄位定義： 

﹝報表編號﹞項目代號 

欄位代號 
項目名稱 定                義 

(AI350)A 原貸放金

額 

係指拍賣擔保品時，該擔保債權之原貸放金額。 

(AI350)B 逾期時貸

放餘額 

係指處分擔保品時，該擔保品所擔保債權之帳列餘

額，包括本金、逾期利息（最多僅包括六個月）及

該擔保品所擔保債權中屬已轉銷呆帳之金額。 

（AI350）C 法院拍賣

收回金額 

係指擔保品賣得價金，扣除相關費用後，剩餘之金

額。 

(AI350)D 處分擔保

品以外收

回金額 

擔保品經法院拍定沖償後，當季另由債務人、保證

人或第三人清償之債務。  

 


